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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规划要求 

1.建筑退让距离：应满足北京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在城

市道路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、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

定》和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的要求。

2.退让规划用地边界最小距离及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

小距离以审定设计方案为准。

3.装配式建筑：应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办发【2017】8 

号）、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 2020 

年工作要点》的通知及住建部门有关要求执行。

三、绿化环境规划要求

1.古树名木保护：应符合《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

条例》的要求。

2.其他树木要求：胸径30厘米以上的树木应当予以保

留，如需移伐须取得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意见。

四、交通规划要求

1.与外部交通衔接的主要出入口方位：原则上应设置

在低等级城市道路上，准确开口位置以设计方案审查意见

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准。

2.关于停车泊位的要求：机动车应满足《北京市城市

建设节约用地标准》（试行）及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

设计通则》（2003年试行）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交通影响

评价确定（前述文件中未进行明确的配建要求，需执行《



北京市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》(DB11/T 1813-

2020）)，最终以审定设计方案为准。非机动车应满足《城

市停车规划规范》（GB/T 51149-

2016）及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（2003年试

行）的有关规定。

3.关于充电设施配建的要求：应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
和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【2017】36号）的

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，并按照《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》（DB11T-1455-

2017）的要求进行配置。同时配置电动自行车,并按照《北

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》（DB11/1624-

2019）及配套图集的要求进行配置。

五、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

1.根据项目建设要求，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、

供电、供热、供燃气、雨水、污水、再生水、信息管线等

市政基础设施条件。

2.请建设单位统筹建设时序，与规划道路设计方案进

行对接，加快周边道路建设，做好项目周边道路交通组织

及与大市政管线衔接问题，保障项目周边交通及市政需求

。

六、文物保护要求

1.经核,该项目项目用地范围内暂不涉及已知地上不可

移动文物。



2.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，须按照文物

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手续。

3.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入市试点项目2号地于2018年1月完成考古勘探工作,市考古

院出具文研保函〔2018〕027号,原则同意该地块办理后续

手续。

4.鉴于地下遗存存在不确定性，请建设单位在工程建

设前做好地下文物保护预案，施工中若发现地下文物，需

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属地文物部门。

七、其它规划要求

1.关于规划指标的要求：本项目建设规模、容积率、

高度、建筑密度为上限，绿地率为下限。

商业、办公类建筑应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委办局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、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》（京建

发[2017]第112号）以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规划国土委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建设行政审批

的通知》（京建发[2017]147号）的有关要求执行。商业、

办公类项目建筑标准层层高不得大于5.5米。

2.关于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要求：建筑设计应遵循

城市设计的理念，加强城区内部与外部郊野绿色开敞空间

的渗透融合，强化公共空间的舒适性与街道空间的连续性

，展现宜居宜业的活力城区风貌。

3.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：应遵照北京市政府《关于全

面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》的有关要求。



4.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：本项目应优化建筑设计，统

筹考虑能源供应及利用方案，选用高效节能环保设备，鼓

励使用可再生能源，完善能源管理措施，提升绿色建筑星

级及占比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及碳排放数量。

5.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：应按照原市规划委

《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》（

市规发【2003】258号）、《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

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市规发【2012】791号）及《雨水控

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（DB11/685-

2013）》的有关要求，在下一步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总平面中，对雨水利用工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，明确标

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，雨水调蓄设施的规模、位置

等内容。

6.关于民防方面的要求：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战时功

能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<结合建设项

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京

人防发〔2020〕106号）及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

发<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时功能设置规则（试行）

>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〔2020〕107号），人防工程抗力等

级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结合建设项

目新修建的人防工程抗力等级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〔2020

〕93号），人防工程布局设置依据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

室关于印发<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规划布局指导性意见

>的通知》（京人防发〔2020〕105号），防空警报设施数



量及布局依据《北京市人民防空警报音响信号与设施建设

管理规定》（京防办发〔1999〕62号）。本项目按照15000

平方米建筑规模核算，应配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为1650平

方米。在DX00-1002-

L16地块应配建不少于1650平方米二等人员掩蔽所。人防工

程面积指标数以实际建筑规模核算，最终以人防部门审定

意见为准。

7.关于环保方面的要求：（1）将碳中和战略目标要求

融入项目规划中，将应对气候变化理念纳入项目建设整体

设计，统筹推进绿色低碳示范建设。在项目设计及开发建

设过程中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。建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

供暖等配套设施积极采用热泵、光伏、储能蓄热等清洁供

热技术应用，努力打造近零碳排放项目。积极应用超低能

耗建筑技术及绿色建材，努力提升建筑节能空间，推动建

筑低碳化。（2）项目实施方案中须明确施工阶段产生的各

类污水的排水去向，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，实施地块如

发现废弃水源井，须严格按照水务部门相关规范及要求进

行封填，避免造成地下水污染。（3）在开发和运营过程中

，如有发现危及环境的物品或事件，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

，同时做好防护工作，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。

8.关于水务方面的要求：（1）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市

水务局《关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1、2号地涉水事项论证报告的审查意见》(京水行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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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;（2）应统筹考虑项目区域所

涉及各项水务基础设施的规模、空间位置及建设时序,确保

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前各涉水设施建成并能正常投入使用，

以保障项目建成后的供排水安全;应按照水生态空间管控要

求，协调好项目开发与水生态空间的关系。

9.关于地震方面的要求：（1）依据已有资料,有活动

断裂疑似从场地或附近通过，应委托单位搜集场地周边已

有活动断层探测资料开展活动断层论证工作，论证活动断

层对场地的影响，并根据论证结果考虑活动断层对场地的

影响。（2）根据相关规定，本项目不需开展地震安全性评

价工作，按照GB18306-

2015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进行抗震设防。（3）本项

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建设工程

的许可。

10.方案阶段落实《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》要

求。

11.该项目用途为F81绿隔产业用地需有偿方式供地。

12.请做好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工作，在城乡统筹

、资金平衡、农民长远收益保障等方面深化。

13.请按已批控规执行，将相关规划指标纳入在编的黄

村镇域规划中，并根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要求做

好实施工作。

14.请严格履行《狼垡地区集体产业用地2号地L07等地

块项目方案配合协议》。



15.应严格按照交通、生态环境、水务、民防和文物等

部门要求，落实相关工作。

16.其他未及事宜应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专此函达。

附件：上市条件附图及钉桩成果

            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
2022年9月26日


















